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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党委书记、副书记任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审议决定，免去张勇同志中

共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职务，任命马蔚华同志为中共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会书记；任命郭伟同志为中共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张勇同志为中共金科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专职副书记。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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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

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郭伟先生、王晓晴先生、李根先生、李亮先生、施浩先生、张勇先生及独立

董事封和平先生、张毅先生、孙霞女士。至此，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共9名董事已全部就任。为保证

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持续有效开展，经全体董事同意，公司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审

议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同意由公司董事郭伟先生于2025年10月16
日召集并主持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意选举郭伟董事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为协助董事长开展董事会工作，同意选举王晓晴董事担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

1、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会计专业背景）、独立董事张毅先生、董事施浩先生为公司第

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封和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2、同意选举董事郭伟先生、李亮先生、李根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

委员，其中郭伟先生为主任委员。

3、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张毅先生、封和平先生、孙霞女士及董事王晓晴先生、郭伟先生为公司第十

二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毅先生为主任委员。

4、同意选举董事王晓晴先生、张勇先生、独立董事张毅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关联交易委

员会委员，其中王晓晴先生为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期间

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则自动失去委员资格，并按相关规定补足委员人数。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郭伟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裁郭伟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周达先生为联席总裁，聘任李根先生为常务副总裁，聘任何鸽

平女士为财务负责人，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郭伟先生提名，同意聘任杨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和联系方式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已制定《专家顾问委员会工作制度》，根据该制度相关规定，专家顾问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

集人）一名，并由董事会聘任。董事会同意聘任冯仑先生为公司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委任荣誉董事长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治理及战略前瞻能力，董事会同意委任马蔚华先生为董事会荣誉董事长。作为荣誉

董事长，马蔚华先生不属于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附：简历

郭伟先生：1976年10月出生，硕士，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共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

员会副书记。历任万科集团税务管理部总经理、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大连万科总经理；万科集团北方

区域副总经理、中航万科首席投融官、合伙人。2019年至2021年，任新城控股集团苏州区域公司总

经理；2021年3月至2024年7月，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2024年 8月至 2025年 8月，任中国信达集团战略客户二部总经理级。2025年 10月起，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裁。

经核查，郭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郭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王晓晴先生：1973年6月出生，工商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及海南信唐贸易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四川省华之众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9月至2023年6
月，任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年1月至今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2025年3月

至今任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退役军人委员会副主任。2023年 10月至今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

事。2025年10月起，任公司副董事长。

经核查，王晓晴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未持有公司股票。王晓晴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

条件。

周达先生：1981年2月出生，EMBA。现任公司联席总裁。历任公司董事长办公室经理、发展部

副总监、总裁办公室主任、华北区域和华东区域公司董事长助理、重庆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涪陵公

司总经理、公司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16
年 12月至 2019年 2月，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2019年 2月至 2021年 1月，任重庆区域公司总经理。

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任公司董事长。2025年10月起，任公司联席总裁。

经核查，周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1,843,500股。周达先生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李根先生：1983年 12月出生，硕士。现任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2011年 7月至 2012年 7月，

任星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2013年4月至2018年9月，历任信业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股权投资部总经理、董事总经理、首席执行官；2021年2月至2025年10月，任北京品器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10月起，任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

经核查，李根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李根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何鸽平女士：1968年 6月出生，加拿大籍，法学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1996年至2004年，任加拿大北方电讯网络公司高级财务经理；2004年至2005年，任雅虎中国财务总

监；2006年至2010年，任施耐德电气财务总监；2010年至2013年，任豪洛捷全球财务副总裁/大中华

区首席财务官；2013年至2025年，任波士顿电池全球财务高级副总监。2025年10月起，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

经核查，何鸽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何鸽平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杨鹏先生：1987年 8月出生，硕士。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至 2015年，历任广州纺织工

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务主管及总裁秘书；2015年至2017年，历任中惠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法

务副总监、南京惠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至

2019年，任深圳市老虎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2019年至2023年，任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5年10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核查，杨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杨鹏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杨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

情况，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非中国证监会确认的市场禁入人员，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杨鹏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金科中心

联系电话：023-63023656
传真：023-63023656
电子邮箱：ir@jinke.com
冯仑先生：1959年出生，万通集团创始人、御风集团董事长、品器资管董事长。西北大学经济学

学士，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现任公司专家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4年至1991年曾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1991年

创办万通集团，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运营和资产管理。冯仑也是社会公益事业的倡导者和积极贡

献者，先后参与创办了壹基金、阿拉善、爱佑华夏和故宫基金会等20多个公益机构，持续奉献社会。

曾出版《野蛮生长》《理想丰满》《岁月凶猛》《伟大是熬出来的》《扛住就是本事》和《人生的逻辑》等著

作。

马蔚华先生：1949年出生，吉林大学经济学学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公司荣誉董事

长、中共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之独立非执行董事、深圳

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之外部董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主席，壹基金理

事长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等职。2019年3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处聘为

特别顾问、可持续发展金融顾问委员会主席，同年4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聘为可持续发展影响力

投资全球指导委员会成员；曾担任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招商永隆银

行有限公司（前称永隆银行有限公司）、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以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

员，曾担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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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

10月16日15:0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6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1,023名，代表股份3,533,138,340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33.2247%。其中现场参会股东9名，代表股份52,236,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912%；通过网络投

票股东1,014名，代表股份数3,480,901,74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733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已回购股份暨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09,549,74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3324%；反对：22,965,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6500%;弃权:62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17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46,101,2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667%；反对：22,96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98%；弃权：623,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06,142,54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2359%；反对：25,581,
1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7240%;弃权:1,41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4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42,694,0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475%；反对：25,581,1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46%；弃权：1,414,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8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05,160,44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2081%；反对：27,310,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7730%;弃权:66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1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41,711,9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419%；反对：27,31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43%；弃权：667,4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06,249,84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2390%；反对：26,191,
5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7413%弃权:69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0.01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42,801,3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481%；反对：26,191,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80%；弃权：696,9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05,924,84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2298%；反对：26,516,
5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7505%;弃权:69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19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42,476,3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462%；反对：26,516,5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98%；弃权：696,9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3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05,144,24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2077%；反对：26,045,
29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7372%;弃权:1,94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0.05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41,695,7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418%；反对：26,045,2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72%；弃权：1,948,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1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为：郭伟先生、王晓晴先生、李根先生、李亮先生、施浩先生、张勇先生。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郭伟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55,951,8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5.172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3,927,132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5.77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2、关于选举王晓晴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44,635,37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4.852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52,610,669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5.13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3、关于选举李根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51,271,81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5.0401%。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59,569,216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5.52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4、关于选举李亮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71,139,83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4.0935%。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20,673,837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48.08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选举施浩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07,076,61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0.9589%。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12,153,017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7.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选举张勇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08,912,50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4.0288%。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1,593,851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52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为：封和平先生、张毅先生、孙霞女士。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封和平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0,854,56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3.613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6,433,291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1.5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2、关于选举张毅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94,360,92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3.429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59,939,646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1.19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3、关于选举孙霞女士为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01,222,84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3.623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66,479,468股，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1.56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黄啸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工银瑞信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2025年第十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截 止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
相 关 指

标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
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工银瑞信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中债1-5年进出口行

007284
2019年11月28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工银瑞信

中债1-5年进出口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2025年10月9日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三十六次分红，2025年第十次分红

工银中债 1-5年进出
口行A
007284
1.0592

58,879,127.24

5,887,912.73

0.021

工银中债 1-5年进出
口行C
007285
1.0579

33,914.83

3,391.49

0.020

工银中债1-5年进出口行E
012168

-
-

-

-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季度最少分配1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

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10月21日

2025年10月21日

2025年10月22日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2025年 10月 21日除息后
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10月22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2025年 10月 22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2025年10月23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3、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赎回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权益登记日当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400-811-9999)查询分红方式，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
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2025年10月20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投资
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超过交易时间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无效。 4、本次分红不会改
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5、因分
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
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6、咨询办法
1）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icbcubs.com.cn。
2）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7、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相关信息。
8、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2025年第三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截 止 基 准
日 下 属 分
级 基 金 的
相关指标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场内简称：工银四季LOF）

164808
2011年2月10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工银瑞信

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2025年9月30日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四十七次分红，2025年第三次分红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A
164808
1.1050

32,481,657.02

19,488,994.22

0.091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C
016901
1.1032

11,921,280.92

7,152,768.56

0.079
注：符合有关基金收益分配条件的前提下,每季度末每份基金份额可分配收益超过0.01元时，至

少分配1次，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的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
利润的60%。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2025年10月21日

2025年10月22日（场内）

2025年10月23日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2025年10月21日除息后的基
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
征收所得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2025年10月21日（场外）

注：1、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2025年10月22日，场外除息日为2025年10月21日。
2、本次向场内、场外基金份额派发的现金红利于2025年10月23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将于 2025年 10月 22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

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2025年10月22日开始计算。2025年10月23日起
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4、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规
则》的相关规定处理。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1、本基金将于 2025年 10月 17日上午开市至 10：30期间停牌，并将于 2025年 10月 17日 10：30
起复牌。2、权益分派期间（2025年10月17日 至 2025年10月21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3、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
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登记在
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基金份额持有人深圳证券账户下的基金份额只能采取现金红利方式，不能选择红
利再投资。4、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
资收益。5、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
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6、咨询办法
①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②本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icbcubs.com.cn。7、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本基金销售机构相关信息。8、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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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免收销售服务费的公告

为了保护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
称“招募说明书（更新）”）的有关规定，现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2025年 10月 17日起免收本公司旗下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
划”）的销售服务费,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2025年10月17日（含）起至2025年10月31日（含）止。
二、参与产品
产品名称：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简称：国联现金添利货币
产品代码：970159
三、活动内容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规定，本集合计划销售服务费按照0.25%/年每日计提。活动期间，本集合计

划不计提销售服务费。
四、重要提示
1、上述销售服务费免收活动若发生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
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70
网站：www.glzqzg.com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所有。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资管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资

管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于投资
前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产品资料概要更新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的规定，充分认识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产品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
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好风险测评，在
了解产品情况、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关于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恢复收取销售服务费的公告

因产品运作管理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
称“资产管理合同”）、《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现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10月16日起恢
复收取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销售服务费，即自2025年
10月16日（含）起本集合计划销售服务费根据资产管理合同规定按照0.25%/年每日计提。

一、重要提示
1、本集合计划后续若开展销售服务费优惠活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2、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3、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70
网站：www.glzqzg.com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所有。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资管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资

管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于投资
前认真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更新以及相关业务公告的规定，
充分认识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产品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
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好风险测评，在了解产
品情况、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费下调至0.25%的公告

1、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国联现金添利货币

970159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国联
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

募说明书（更新）》”）

2025-10-16
根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本集合计
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90%年费率计提。如果以0.90%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
率，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25%，以降低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为
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管理人方可恢

复计提0.90%的管理费。”
现发生上述风险情况，故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25%。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待上述风险消除后，管理人将另行发布管理费恢复至0.90%的相关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2）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请于投资前认真阅

读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

务公告，充分认识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产品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

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好风险测评，在

了解产品情况、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费恢复至0.90%的公告

1、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国联现金添利货币

970159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国联现金添利货币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国联现金
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

书》（更新）”）

2025-10-17
根据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本集合计划
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90%年费率计提。如果以0.90%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 2倍活期存款利
率，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25%，以降低每万份集合计划暂估净收益为
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管理人方可恢复

计提0.90%的管理费。”
现上述风险已消除，故恢复计提0.90%的管理费。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请于投资前认真阅读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

公告，充分认识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产品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

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好风险测评，在了

解产品情况、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
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
换业务以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
东）”）、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华南）”）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5年10月17日起，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
中信证券（华南）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1

2

3

4

5

6

7

基金代码

A类 021928
C类 021929
A类 016781
C类 016782
A类 017809
C类 017810
A类 018930
C类 018931
A类 025459
C类 025460
A类 020816
C类 020817
A类 020779
C类 020780

基金全称

湘财鑫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研究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鑫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科技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红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湘财新能源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人可按照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提供的方式办理上述基金
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中信证券、中信
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的相关规定。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销售机构名称：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法定代表人：肖海峰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销售机构名称：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14层
法定代表人：窦长宏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销售机构名称：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5号901室（部位：自编01号）1001室（部位：自编01号）
法定代表人：陈可可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二、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

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中信证券、中信证券
（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
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

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代销机构为准，但不低于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含申购手续费）。中信证券、中
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

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

期货、中信证券（华南）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5年10月17日起在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开通

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

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并特别注意转入基金是否设置申购限额。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的规定提

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官网刊登的业务规则。
四、费率优惠及期限
1、自2025年10月17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

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投申购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费率优惠以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
货、中信证券（华南）的安排为准。

2、自2025年10月17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
办理上述基金与本公司旗下可参与转换基金间的转换业务，享有的申购费补差费率优惠以中信证
券、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中信证券（华南）的安排为准。

3、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五、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及相关活动的详情：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2、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sd.citics.com
3、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4、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5、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759
网址：www.xc-fund.com
六、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做出独立决策，选
择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博道叁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

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1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博道叁佰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道叁佰智航

007470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兆阳

杨梦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杨梦

工作调整

2025-10-15
继续担任量化投资总监兼量化投资部总经理

是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完成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的监管备案。
特此公告。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7日


